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3)本字第 142 號 

主旨: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(如附件)，業經勞動部

於 103 年 3 月 28 日以勞動發管字第 1031811753 號令修正發布，敬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 4 月 18 日觀業字第 1030900029 號函轉交通

部 103 月 4 月 1 日交航字第 1030009682 號函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 

    理 事 長 

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

 

 
 



 

 
 



 

 
 



 
 
 



 
 
 



 


